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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锡林郭勒盟扶持研学旅行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鼓励在锡林郭勒盟规范开展研学旅行活动的研学旅行基地、旅行社、研学机构等积极开拓研学旅行市场，打造知名研学旅行目的地，推进我盟研学旅行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锡林郭勒盟扶持研学旅行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制定本细则。
一、国家级、自治区级研学基地（营地）
1.奖励对象和条件
成功创建国家级、自治区级研学基地（营地）的本地企事业单位。
2.奖励标准
对在我盟范围内成功创建国家级、自治区级研学基地（营地）的单位或企业，分别给予20万元、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3.奖励兑现流程
2023年1月1日以后成功创建国家级、自治区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（营地）的本地企事业单位，凭教育部、文旅部或自治区教育厅、文旅厅正式批复文件申请，盟教育局、文体旅游广电局负责对本年度符合奖励条件的国家级、自治区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（营地）进行核实，按照流程报批后给予奖补。
二、研学旅行基地奖补
1.奖励对象和条件
在锡林郭勒盟内经营研学旅行业务且运营1年以上，提供科普、餐饮、住宿等配套研学旅行服务的研学旅行基地（营地），且资金申报年度接待至少1个超过50人的盟外研学旅游团队。
2.奖励标准
对当年内接待超过50人的盟外研学团队且游客满意度达到95%以上的研学旅行基地，给予每团1000元补贴，单个研学旅行基地不超过5万元。
3.奖励兑现流程
(1)盟文体旅游广电局、教育局发布上年度研学旅行奖补项目申报通知;
(2)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要求填报《锡林郭勒盟研学旅行奖补项目申报书》，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由企业所在地文体旅游广电、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真实性审查，并联合向盟文体旅游广电局、教育局推荐申报;
(3)盟文体旅游广电局、教育局会同盟财政局负责资料审查，对研学旅行基地资质、研学团队接待情况等进行核查，对符合要求的企业纳入奖补名单。
三、研学旅行引流奖补
1.奖励对象和条件
以锡林郭勒盟为研学目的地且年度引进盟外研学旅行人数达到1000人次及以上的旅行社及研学组织机构。
2.奖励标准
给予在锡林郭勒盟区域内消费发票总额10%的奖励，每个企业年度奖励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3.奖励兑现流程
(1)与研学旅行基地奖补一并实施。盟文体旅游广电局、教育局发布上年度研学旅行奖补项目申报通知;
(2)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要求填报《锡林郭勒盟研学旅行奖补项目申报书》，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由企业所在地文体旅游广电、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真实性审查，并联合向盟文体旅游广电局、教育局推荐申报;
(3)盟文体旅游广电局、教育局会同盟财政局负责资料审查，对研学团队接待情况等进行核查，对符合要求的企业纳入奖补名单。
四、优秀研学旅行导师奖补
1.奖励对象和条件
已纳入锡林郭勒盟研学导师人才库的人员，在锡林郭勒盟内开展超过3次及以上研学旅行教学指导、活动指导、课程指导工作，年内无投诉且表现突出的研学导师。
2.奖励标准
每年评选不超过3名优秀锡林郭勒盟研学旅行教学指导师、3名优秀研学旅行活动指导师、3名优秀研学旅行管理指导师，分别给予1000元、1000元、2000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3.奖励兑现流程
(1)盟文体旅游广电局、盟教育局发布年度研学旅行导师奖补项目申报通知;
(2)符合条件的个人按要求填报《锡林郭勒盟研学旅行导师奖补项目申报书》，提交申请年度的研学教学、活动指导、课程指导相关工作证明以及所获荣誉相关证明材料，由研学导师所在地文体旅游广电、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真实性审查，初筛评选，并联合向盟文体旅游广电局、盟教育局推荐申报;
(3)盟文体旅游广电局、教育局对研学导师参加教学、活动指导、课程编制等情况进行核查，对符合要求的研学导师按研学旅行教学指导师、优秀研学旅行活动指导师、研学旅行管理指导师分类纳入奖补名单，公示无异议后给予奖补。
五、研学旅行导师培训补助
1.奖励对象和条件
参加资金申报年度研学旅行培训，并取得专业认证机构认可的研学旅行导师证书，且在锡林郭勒盟内开展过3次以上研学教学、活动指导、课程管理中任一任务的个人。
2.奖励标准
参加本年度自治区级及以上研学旅行培训并取得研学旅行导师证书，且完成3次研学旅行课程实践的锡林郭勒盟内研学旅行从业人员，每人给予1000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3.奖励兑现流程
(1)与优秀研学旅行导师奖补一并实施。盟文体旅游广电局、盟教育局发布年度研学旅行导师奖补项目申报通知;
(2)符合条件的个人按要求填报《锡林郭勒盟研学旅行导师奖补项目申报书》，提交参加培训、研学旅行导师资质证书、参加研学旅行教学相关工作等相关证明材料，由研学导师所在地文体旅游广电、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真实性审查，并联合向盟文体旅游广电局、盟教育局推荐申报;
(3)盟文体旅游广电局、教育局对参加培训、研学旅行导师证书、参加盟内研学活动等情况进行核查，对符合要求的纳入奖补名单，经公示无异议后给予奖补。


各地、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，严格审核把关，对在申报各类研学旅行奖补资金中存在弄虚作假、套取财政资金行为的单位或个人，依法追究责任，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本细则由盟文体旅游广电局、教育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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